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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公管文〔2021〕8 号

 

各市（州）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公共

资源交易中心（政府采购中心）： 

为贯彻落实《省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关于印发<湖北省优

化营商环境2021年重点任务清单>的通知》（鄂营商发〔2021〕2

号）文件要求，进一步优化招投标服务，规范企业投标竞争，营

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，现就全面加强报价清单合理性分析工作

要求通知如下，请抓紧落实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
湖 北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
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（省政府采购中心） 

 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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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面加强报价清单合理性分析，在全省依法必须招标的房屋

建筑和市政工程的施工项目中开展分析工作。各招投标电子交易

系统于7月底前实现分析功能，分析结果为招标人和评标委员会

决策提供重要参考。 

二、主要任务 

1.开展低于成本价分析。明确分析标准，采用《湖北省房屋

建筑和市政工程施工招标文件示范文本（2019 年电子化第五版

第三次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省示范文本》）的市州，将范本附

件 D 中投标人成本评审办法作为评标的组成环节；未采用《省示

范文本》的市州，应按照附件 1确定低于成本价分析标准，对分

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价格、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价格、

其他项目清单价格、建设项目总人工费以及未填报的项目费用逐

一进行分析。 

2.开展不平衡报价扣分。明确扣分标准，采用《省示范文本》

的市州，应按照范本第三章评标办法规定进行评分；未采用《省

示范文本》的市州，凡投标报价评分标准采用定量计算的，应按

照附件 2 开展不平衡报价扣分。 

3.完善交易系统功能。各地应按照报价清单合理性分析标准

要求，通过直接开发或调用第三方服务接口等方式，在各招投标

电子交易系统中实现低于成本价分析和不平衡报价扣分功能。功

能开发完成后，做好调试准备工作，选取试点项目验证分析功能，

发现问题及时修改完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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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促进结果应用。加强评标专家、工作人员业务培训，熟悉

新功能工作流程和操作方法。全省招投标电子交易系统中房屋建

筑和市政工程的施工项目全面实现报价清单合理性分析，为招标

人和评标委员决策提供重要参考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此项工作已纳入湖北省优化营商环境 2021 年重点任务清

单，明确了责任单位和完成时限。各单位务必高度重视，按照通

知要求开展相关工作，确保分析工作取得实效。省公共资源交

易监督管理局会同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
（省政府采购中心），按照职责分工，指导督促各地各部门落

实工作任务。请各市（州）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明确联系

人，并于每月 28 日前将当月工作进展情况报省局信息技术处。 

联系方式： 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信息技术处 

联 系 人： 吴  进 电话: 027-87233100 

邮    箱： 52118726@qq.com 

附件：1.投标价格合理性评审标准 

2.不平衡报价扣分标准

3.全面加强报价清单合理性分析工作联系表

mailto:2225722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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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       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

 

 

 

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（省政府采购中心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5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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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评标委员会结合清标成果，对各个投标价格和影响投标价格

合理性的以下因素逐一进行分析：当出现下列情况时，应当要求

该投标人作出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。 

（1）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价格 

投标人已标价工程量清单的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

与招标控制价相应项目对比，综合单价低于招标控制价相应项目

（房建、安装、仿古、桥梁、隧道 20%；装饰、园林 25%以上；

市政（不含桥梁、隧道）、单独土石方、绿化低于招标控制价相

应项目 35%以上）；或者主要材料单价低于招标控制价相应材料

单价 25%以上，其中钢材、沥青、砼或水泥材料单价低于招标控

制价相应材料单价 10%以上。综合单价的企业管理费和利润小于

等于 0；或者所报的主要材料消耗量低于工程量清单实体量。 

（2）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价格 

投标人已标价工程量清单的单位工程的总价措施项目费与

招标控制价相应单位工程的总价措施项目费对比，其总价措施项

目费低于招标控制价的总价措施项目费 40%以上。 

（3）其他项目清单价格 

投标人已标价工程量清单的单位工程其他项目清单中计日

工的企业管理费和利润小于等于 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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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建设项目总人工费 

投标人已标价工程量清单的建设项目的总人工费与招标控

制价的总人工费对比，其总人工费低于招标控制价总人工费的

30%以上。 

（5）未填报的项目费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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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〔单位工程投标报价-（暂列金额+税金）-（专业工程暂估

价+税金）〕低于（不含）〔单位工程招标控制价-（暂列金额+

税金）-（专业工程暂估价+税金）〕 H% 的,视为不平衡报价，

每发现一项，扣 5 分。 

计分公式为 K=k1+k2+…+kn。其中:K 为扣分合计；k为单次扣

分分值；n 为扣分次数； 

H 为不平衡报价系数。H 的取值由招标人确定并填入投标人

须知前附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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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

市（州) 
公共资源局 

 

姓  名  

职  务  

电  话  

手  机  

传  真  

电子邮箱  

备  注 本表请于 5月 20 日前通过邮箱报省局信息技术处 

 

 


